（表件一）

宜蘭縣100年  月-  月補助托育機構辦理收托學前特殊兒童申請表
	托兒所名稱
	
	核定收托人數
	

	電話
	
	傳真
	

	機構地址
	

	業務聯絡人：

	收托身心障礙及發展遲緩兒童狀況：

	目前共收托學前特殊兒童人數為_____名
	0至未滿3歲特殊兒童人數為_____名。

其中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有_____名。
領有發展遲緩兒童有_____名。

證明申請中有_____名。

	
	3至6歲特殊兒童人數為__名。

其中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有___名。

領有發展遲緩兒童有_  _名。

證明申請中有_____名。

	申領金額
	托育服務費新台幣                  元整

帶班照顧費新台幣                  元整



	已參加本府規劃之外展服務班別(請勾選)
	□溪北地區 □溪南地區 
□大同地區 □南澳地區

	當年度已參加早期療育相關研習課程或5年內參加早療相關研習時數(請說明)
	教師姓名：       研習課程：         時數    
教師姓名：       研習課程：         時數    
教師姓名：       研習課程：         時數    
教師姓名：       研習課程：         時數    
教師姓名：       研習課程：         時數    

	送件單位核章
	承辦人                  所長

（加蓋機構圖記）



	受理單位審核章
	審核結果：

□符合  □不符合,請說明                     
承辦人         科長             處長




（表件二）
托育兒童名冊

	托兒所名稱
	

	兒童姓名
	目前診斷狀況（含類別、程度）
	出生年月日/身份証字號
	本次托育期間(99年 月-    月)
	帶班老師姓名
	托育服務費
	帶班照顧費
	小計金額

	
	
	
	
	
	
	
	

	
	
	
	
	
	
	
	

	
	
	
	
	
	
	
	

	
	
	
	
	
	
	
	

	
	
	
	
	
	
	
	

	
	
	
	
	
	
	
	

	
	
	
	
	
	
	
	

	
	
	
	
	
	
	
	

	
	
	
	
	
	
	
	

	
	
	
	
	
	
	
	

	
	
	
	
	
	
	
	

	
	
	
	
	
	
	
	

	
	
	
	
	
	
	
	

	
	
	
	
	
	
	
	

	
	
	
	
	
	
	
	

	
	
	
	
	
	
	
	

	
	
	
	
	
	
	
	

	
	
	
	
	
	
	
	

	合計金額
	
	
	
	
	
	
	


填表注意事項：

1.請就目前收托狀況核實填寫，不足填寫請自行影印。

2.目前診斷狀況：請依據身心障礙手冊或醫師診斷證明書填具兒童發展遲緩類別及程度，例如：自閉症輕度、智障中度、聽障輕度、語言發展遲緩、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等。

3.檢附證明:身心障礙手冊、評估醫院證明、聯合評估中心評估報告書擇一檢附（診斷證明效期為一年，身心障礙手冊則以手冊效期為依據）

4.兒童之相關資料請統一影印於A4紙張送本處。

6.如所申請之兒童已年滿6歲但仍就托需檢附緩讀證明。

7.托育期間請用100年1月-6月如有中途停托滿(含)15日以1月計。
承辦人（核章）：                        所長（核章）：

(表件三)                         托兒所帶班照顧費印領清冊      
	編號
	帶班老師姓名
	身份證字號
	地址
	核章
	金額

	
	
	
	
	
	

	
	
	
	
	
	

	
	
	
	
	
	

	
	
	
	
	
	

	
	
	
	
	
	

	
	
	
	
	
	

	
	
	
	
	
	

	
	
	
	
	
	

	
	
	
	
	
	

	
	
	
	
	
	

	
	
	
	
	
	

	
	
	
	
	
	

	合計
	


前項名冊補助費用,由核補單位撥付托兒所，並由托兒所轉撥帶班教師帳戶，一名兒童僅補助1名教師費用,如有兩名以上教師帶領,請自行分攤(如:甲乙老師一同帶班該期帶班照顧費每月甲乙老師各支領新台幣200元整)。
承辦人                                           所長

日期:  100 年    月     日

(表件四）

托育機構領據

茲領到宜蘭縣政府100年度補助收托特殊兒童托育服務費補助款，計新臺幣       元
及帶班照顧費補助計新台幣          元，合計新台幣      元無誤，特立此據。

                                （加蓋機構圖記）

統一編號：

地址：

承辦人(核章)：           主辦會計(核章)：             所長(核章)：            

機構開戶銀行及分行名稱：

(如附郵局帳戶請註明負責人姓名-           )

通匯金融代號：

帳號：

戶名：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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